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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医综治委发 (2025)12号

遵义医科大学

动火作业安全审批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目的与依据

为加强学校动火作业安全管理,有效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 ,

切实保障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,维护校园安全稳定,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等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,结合学校

实际,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适用范围

本制度适用于全校范围内所有动火作业活动,包括校内各

部门、学院、实验室、直属单位、合作单位及外来施工单位在

校园内开展的临时性或经常性动火作业。

第三条基本原则

动火作业实行
“
谁申请、谁负责

”“
先审批、后作业

”“
不

达标、不作业
”
原则,坚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,强化全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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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管控,确保作业前有审批、作业中有监管、作业后有验收。

第二章 职责划分

第四条 审批部门责任

保卫处:负责动火作业审批、现场风险核查,监督作业单

位落实安全要求,提供消防技术指导 ;

所在单位 (如部门、学院、实验室、直属单位):负责初审

本单位范围内的动火作业申请,协助开展安全检查。

第五条 申请部门责任 :

(一 )对动火作业的安全性负主体责任,确保作业人员具

各资质、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;

(二 )负责作业前安全交底、作业中现场管理、作业后隐

患清理,配合审批部门核查 ;
(三 )发生火灾事故时,立即启动应急响应,组织人员疏

散,并上报保卫处、校应急指挥中心。

第三章 动火作业定义与审批原则

第六条 本制度所称动火作业,是指在校园内进行焊接、切

割、加热、打磨等可能产生火焰、火花或炽热表面的临时性作

业。凡在校园内进行动火作业,必须事先按规定程序办理审批

手续,经审查批准后方可作业。严禁未经审批擅自进行动火作

业。

第四章 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要求

第七条 动火作业单位在申请时,必须明确计划作业时间、

具体作业区域 (范围)。 作业应在审批通过的时间、区域内进行 ,

不得擅自变更。确有变更的,需按本审批流程,报批变更取得

许可后,方可继续施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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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动火作业单位必须按照国家及行业有关标准,严格

落实作业现场各项安全防护措施,包括但不限于 :

(一 )清理作业现场及周边可燃、易燃物品;
(二 )配置足够、适用的消防器材 ;
(三 )设置必要防火隔离措施 ;
(四 )检查作业设备、器具安全状况 ;
(五 )确保应急通道畅通。

第九条 动火作业人员 (如 电焊、气焊工等)必须持有有效

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,持证上岗。作业前应接受安全交底 ,

了解作业风险及应急措施。

第五章 动火作业审批流程

第十条 动火作业审批流程如下 :

(一 )申请:由动火作业单位 (或校内需求部门)向作业

区域所属管理单位提出申请,填写 《遵义医科大学动火作业审

批表》,说明作业内容、时间、地点、作业人员及持证情况、安

全措施等。

(二 )初审:作业区域所属管理单位安全负责人对申请进

行初审,核查作业现场条件、安全措施准各情况及作业人员资

质,签署初审意见。对于涉及重点部位、复杂环境作业,可要

求申请单位提交专项施工方案。

(三 )审批:经初审合格后,申请单位将 《遵义医科大学

动火作业审批表》报送至学校保卫处。保卫处对申请材料进行

审核,必要时进行现场核查,确认符合安全规定后,予 以批准 ,

签发动火作业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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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各案:经批准 《遵义医科大学动火作业审批表》一

式 3份 ,由保卫处、申请单位、作业区域管理单位及现场监护

人分别留存各案。

(五 )作业与监护:动火作业必须在审批有效期内进行 ,

作业现场必须由作业区域管理单位指定监管人进行全程监护 ,

确保安全措施落实到位。

(六 )完工核销:动火作业结束后,作业人员和监管人应

彻底清理现场,消除火种,确认无火灾隐患后,在审批表上签

字确认,并向审批部门报告作业结束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对违反本制度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学校将视情节

轻重责令其立即整改、暂停动火作业;若因违规行为造成火灾

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,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,涉

嫌犯罪的,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遵义医科大学保卫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:《遵义医科大学动火作业审批表》

社
口  人

贝 贫

6
Z 日

2025年 12月 8日 印发遵义医科大学综治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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